
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

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荔湾府行复〔2025〕790号

申请人：宋某某，女，1960年 10月生。

地址：广州市荔湾区某某号****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花地街道办事处。

地址：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中 187号。

负责人：冯某，职务：主任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5年 9月 18日通过粤省心作出的

回复（编号：0425082808044945******），认为被申请人行政不

作为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本案适用普通

程序审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本府查明：

据房产证页面记载：申请人是芳村区某某路某某苑某某街*

号楼***房权属人。

2025年 8月 28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通过粤省心 12345

平台提交的反映事项（诉求编号：0425082808044945******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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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求主题为：请问街道书记本楼幢违规使用电梯的调查进展如

何，有哪些户不配合，还要查多久？诉求内容为：申请人是广州

市某某苑某某街*号（以下简称“案涉地址”）产权人，关于投

诉本楼幢加装电梯后业主未经规划条件核实、未有施工验收、消

防验收，业主强行使用五年至今，不停投诉至今未有处理结果，

街道一直以业主不配合、没有业主身份资料为由拒绝执法，允许

业主继续使用，已经调查了五年时间了，请问书记：1. 初步的

调查结果；2. 不配合的人数包括哪些？3. 还要查多久？要求书

记尽快履职，以确保本楼幢生命财产安全，依法依规安全用梯。

2025年 9月 18日，被申请人就上述工单作出答复（以下简

称“案涉答复”），主要载明：针对案涉地址的有关情况，被申

请人综合行政执法队目前已开展调查，目前正在通过其他渠道确

认当事人身份信息，针对申请人反映的不配合人数涉及内部案件

信息不宜对外公开，因上址电梯加装涉及户数多、情况复杂，暂

不能确定接下来调查工作所需具体时间。针对上址电梯涉嫌存在

违章建筑相关问题，需根据后期调查结果依法依规研处。若对上

述的处理结果有异议，可通过电话途径向被申请人综合行政执法

队反映。

申请人不服案涉答复，认为被申请人行政不作为，向本府申

请行政复议，请求确认被申请人行政不作为违法并责令被申请人

履行法定职责，本府于 2025年 12月 30日收悉，于 2026年 1月

7 日受理。后申请人向本府提交书面补充意见、《补充材料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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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省心 12345平台工单回复、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答复书（穗建公开〔2025〕1300号）等材料，《书面补

充意见》主要载明：申请人已提供 12345工单等官方记录，政府

部门以“信息不存在”为由拒绝公开，实质是行政不作为；12345

工单回复具有行政效力；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答复中承认该

项目持有“特种设备登记证”，这证明该电梯在形式上是经过官

方许可投入使用，否定了被申请人关于“完全违法”的指控；部

门答复形成证据链，证明行政不作为；责令被申请人对某某苑某

某街*号违法加装电梯作出责令停止使用的行政决定。《补充材料》

主要载明：被申请人的回复属于行政不作为。执法不应畏难，不

能因为涉及利益方众多就放弃履行法定职责；缺乏实质处理，从

未依据《城乡规划法》等相关规定对涉事电梯是否属于“违法建

设”作出明确认定，未采取任何强制措施；上述信息公开答复书

明确指出“该加装电梯属于限额以下小型工程，由属地镇街负责

具体建设管理……建议你径向广州市荔湾区花地街道办事处咨

询。”证明该类小型工程的管理权责完全归属被申请人；被申请

人在处理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程序违规，恶意删除了与申请人的通

话录音，申请人尝试通过平台发送申辩短信，却遭到系统拦截或

人为屏蔽，严重剥夺了申请人的陈述权和申辩权。

另查，2022年至 2025年期间，申请人曾多次向相关单位反映

案涉地址加装电梯未经验收使用等问题，被申请人均作出回复告

知申请人处理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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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五条第三款“镇人民政

府、街道办事处依照法律和省有关规定承接违法建设行政执法权

的，行使查处机关的相关职权。查处案件的具体管辖标准由市人

民政府另行制定”及《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镇街综合行政执法的

公告》及附件《广州市调整由镇街实施的综合行政执法职权事项

目录》第 434项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查处辖区内违法建设并对

相关投诉举报进行处理的行政职权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规定：“公民、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，向行政

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，

适用本法。前款所称行政行为，包括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授权的组

织的行政行为。”第十一条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民、

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：……（十五）认

为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。”第三十条第一款

第（二）（五）项规定：“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

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。对符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

予以受理：（二）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

系；（五）属于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；”第三十三条规定：

“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

合本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的，应当决定驳回申请并说明理由。”

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>的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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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》第一条第二款第（十）项规定：“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

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：（十）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

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。”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地

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53 号）第

一条第（三）项规定：“……明确 12345热线与业务部门的职责，

加强工作衔接，12345热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、回答一般

性咨询，不代替部门职能，部门按职责分工办理相关业务、实施

监管执法和应急处置等。……”

根据上述规定，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行政行为是指行政

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，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就特定的事

项作出的，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。本案中，根据现

有证据材料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向本府提起行

政复议，实质是不服上述工单答复，认为上述答复未实际解决申

请人要求停梯等的诉求，对工单的回复存有不满或异议。而12345

市民服务热线是为畅通群众与政府之间交流沟通渠道，由政府设

立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平台，是统一受理群众诉求并协调、

督促办理的一项便民服务，不同于行政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过程

中针对特定申请事项所作出的行政行为。申请人通过 12345平台

反映相关事项，要求被申请人告知关于案涉地址电梯问题的调查

进展、结果、不配合人数等信息，投诉反映被申请人不停梯、不

作为等有关事项，被申请人收到后进行核查，向申请人作出上述

工单回复，该内容实质是对申请人投诉事项的相关基本情况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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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馈和告知，该答复行为并不会产生行政作为或不作为的法律效

果，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，依法不属行政复议受

案范围。

关于申请人反映的信息公开方面的相关问题，不属于本复议

案件的审查范围，建议申请人另循合法途径反映。

此外，电梯工程质量是生命线，直接关系每一位乘梯人的生

命安全，关乎群众日常出行与社会公共安全。本府建议，被申请

人需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，强化监督管理责

任，排查并消除可能存在的电梯安全风险隐患，维护好人民群众

的生命财产利益，及时与人民群众做好沟通解释工作，避免因此

产生不必要的行政争议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，驳

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

书》之日起 15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


